
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

优字[2024]006 号  

关于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

根据《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

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

（科协办发学字[2014]29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。  

一、个人会员会费标准  

1、凡与本研究会学科领域相关的在读大专院校学生、研究生可登记

注册为研究会的“学生会员”，学生会员免收会费。 

2、凡与本研究会学科领域相关的科技工作者、管理者可登记注册为

研究会普通会员；凡具有三年以上会员会龄，对研究会工作有贡献且具有

高级职称者可申请登记为研究会高级会员。普通会员和高级会员的会费标

准均为 80 元/年，每届 400 元。  

4、研究会理事会费标准为每年 400 元，每届 2000 元； 常务理事会

费标准为每年 600 元，每届 3000 元。 

二、团体会员会费标准  

凡积极参与或支持本研究会活动的企事业单位，可登记为研究会团体

会员。会费标准为： 

1、事业单位每年 2000 元/年。 

   2、企业单位每年 5000 元/年。 

三、会费的收取  

个人会员、团体会员的会费均由总会统一收取，开据财政部的“全国

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”。  

四、会费的使用和管理  




